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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函
地址：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

樓

承辦人：許雅惠

電話：02-89956191

傳真：(02)89956198

電子信箱：L7200048@wda.gov.tw

受文者：雲林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4月2日

發文字號：發管字第108400016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二 (4000164A00_ATTCH2.odt、4000164A00_ATTCH5.pdf)

主旨：檢送「108年度查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情形執行計

畫」草案（以下簡稱本計畫）1份，請就執行實務作業檢

視內容，並請於文到7日內，免備文以電子郵件提供修正

意見，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9條、第40條第1項第

5款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0條規定辦

理。

二、為確保外勞權益，遏止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超收費用，爰規

劃本計畫。請貴府就配合事項惠予檢視，並請依所送修正

意見表（如附件），免備文逕以電子郵件提供修正意見。

正本：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宜

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基隆市政府、雲林

縣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金門縣

政府、連江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

副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

保存年限:
檔　　號:

雲林縣政府  108/04/02

1080518897



108年度查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情形執行計畫 

一、依據：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9條、第 40條第 1項第 5款及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40條規定辦理。 

二、目的：為保障外勞權益，確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以下簡稱人力仲介公

司）依規定備置暨保存文件，並遏止仲介公司超收費用，爰抽查人

力仲介公司及外勞。 

三、訪查對象、件數、方式及重點： 

對象 預計抽訪件數 實施期間及方式 重點 

第 1類： 

1.最近 1年評鑑

成績為 C級

者、拒絕評

鑑，且許可效

期內之人力仲

介公司 

2.近 3年受停業

處分，且許可

效期內之人力

仲介公司 

3.近 3年 1955申

訴專線受理外

勞申訴遭超收

費用之人力仲

介公司 

預定訪查 60家人

力仲介公司，包

括 106年度評鑑

成績 C級（註：

即使用附表一，

含 2年 C級）且

目前仍在許可效

期內計 38家、拒

絕評鑑且目前仍

在許可效期內計 4

家、近 3年受停

業處分，經排除 C

級家數且目前仍

在許可效期內計 5

家、近 3年向

1955專線申訴之

人力仲介公司計

13家，每家人力

仲介公司抽查 3

名外勞，約抽 180

名外勞。 

預定訪查 60家人

力仲介公司，以

每日訪查 1家人

力仲介公司及 3

名外勞，每月 12

次，預估 5個月

完成訪查（共 60

人天）。 

1.訪查人力仲介

公司文件備置

與保存情形及

查察涉有違法

情事之案件。 

2.前往外勞工作

地點，訪查外

勞工有無委託

仲介公司及繳

付服務費用情

形，並請渠等

提供其薪資明

細表等資料。 

3.查察雇主有無

委託仲介公司

及依規定全額

給付薪資、有

無非法代扣費

用。 



第 2類： 

有委任人力仲介

公司辦理期滿續

聘、期滿轉聘之

外勞。 

有委任人力仲介

公司辦理期滿續

聘、期滿轉聘之

外勞，計抽查 120

名。 

預定訪查 120名

有委任人力仲介

公司辦理期滿續

聘、期滿轉聘之

外勞，以每日訪

查 4名外勞，每

月 10次，預估 3

個月完成訪查

（共 30人天）。 

 

1.前往外勞工作

地點，訪查外

勞工有無委託

仲介公司及繳

付服務費用情

形，並請渠等

提供其薪資明

細表等資料。 

2.查察雇主有無

委託仲介公司

及依規定全額

給付薪資、有

無非法代扣費

用。 

 

四、訪視時間：自 108年 4月 1日起實施，以第 1類與第 2類訪視比率估計共

8個月完成（必要時得延長），為避免影響各地方政府查察人員

預定日程，本案將於訪查前 2個星期，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以下稱本署）將預訂訪查行程送預訂訪查之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以利安排訪查交通事宜。 

五、訪視方式：由本署現有人力調派，並請各地方政府派員（含查察人員及雙

語人員），會同前往外勞及仲介公司處，查察仲介公司向外勞

收費情形，並填報訪查紀錄表。 

六、查察應辦事項： 

(一)本署辦理事項： 

1.由本署訪查人員抽選人力仲介公司及外勞名冊，通知當地地方政府訪查

名冊及時間。 

2.訪查人力仲介公司：如發現有人力仲介公司疑似違反本法第 40條第 1項



第 5款規定之情事，由本署人員陪同各地方政府至仲介公司地址處續行

查處，並由本署列案追蹤管考。 

3.訪查外勞：如發現有雇主或外勞疑似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由各地

方政府錄案續行查處或通知當地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處理，並由本署列

案追蹤管考。 

4.查察後如未發現超收費用或其他違反法令規定之情事者，即予結案。 

(二)各地方政府辦理事項： 

1.會同本署訪查人員至所抽選名冊訪查，並安排訪查交通事宜，其費用依

外勞業務訪視計畫相關規定支應。 

2.由各地方政府查察人員及雙語人員攜帶外勞及人力仲介公司之相關資

料、檢查表及外勞所簽具工資切結書影本，並於訪查過程中填寫相關檢

查表。 

3.訪查人力仲介公司：如發現有人力仲介公司疑似違反本法第 40條第 1項

第 5款規定之情事，由各地方政府查察人員會同本署人員至仲介公司地

址處續行查處，並填寫相關檢查表及製作談話紀錄，並依職權審定，作

為行政裁罰之依據。 

4.訪查外勞：如發現有雇主或外勞疑似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由各地

方政府錄案續行查處或通知當地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處理。 

(三)訪查注意事項： 

1.應注意儀容及訪查態度，並出示證明文件，說明來意，避免造成民怨，

並應注意自身安全。 

2.應將訪談內容加以保密，不得洩漏，並為防止雇主或仲介公司對外勞有

所不利而予強制遣返，除告知雇主不得無故將外勞遣返外，並將當地主

管機關（外勞諮詢服務中心）及本署設置之 1955專線告知外勞，如因訪

查而遭強制遣返等不當對待，可逕以電話提出申訴，請求協助並採取適

當保護措施，以保障其權益。 

 



「108年度查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情形執行計畫」草案修正意見表

修 正 建 議 計 畫 草 案 內 容 修 正 說 明


